附件2

考生须知
我承诺我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《考生须知》的全部内容，严格按要求参加机考，如有违反，将自行承担相应责任。《考生须知》如下：
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（公司）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笔试的考生，须按照考点要求，自觉接受监考和巡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服从监考和巡考人员的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和巡考人员履责。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考生应诚信考试，互相尊重。
（二）应同时携带身份证原件、准考证，在规定时间、规定考点和考场参加考试；按要求向监考人员出示身份证件，按准考证中座位号入座，并将规定证件放在指定位置备查。
（三）除身份证、准考证和笔外，不得随身携带书籍、笔记本、纸张、报刊、电子用品、存储设备及手机等通信工具进入考场。
（四）考试结束系统自动回收答题数据，经监考员统一回收草稿之后，考生方可有序离开考场。
（五）考生应当按照监考员的指令和规定的步骤操作计算机，使用鼠标和键盘在设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并保存答题结果，不得执行其他操作。
（六）考试期间，不得擅自关闭计算机、调整计算机显示屏摆放位置和角度、搬动主机箱、更换键盘和鼠标等外接设备，不得擅自修改考试机IP地址，不得在考试机上插入硬件和安装软件。
（七）考试期间，不得要求监考员解释试题。如出现试题内容显示不全、识别率低、切换缓慢等情形的，可以举手报告，经监考员同意后询问。
（八）考试期间，如出现网络、电力、设备等异常情况，考生应当及时向监考员报告，服从监考员安排，耐心等待解决。
（九）考试结束指令发出后，考生应当立即停止答题，系统自动回收答题数据。考生应当待监考员确认电子答题数据全部上传后，有序离开考场。
（十）考生因自身原因导致电子试卷下载延迟、题目漏答、考试设备损毁、电子答题数据上传有误的，自行承担责任。
（十一）考试期间，考试系统会实时自动保存考生所有作答答案，交卷时，系统也会跟考生确认答题数量，如果考生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登录、答题、保存电子答题数据，导致系统不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的，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（十二）本次考试总时长120分钟，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能进入考场，考试系统不再接受登录。考试开始90分钟后，经监考人员同意方可交卷离开，不得将考场配发材料带出考场，不得抄写试题或者以任何形式将试题信息进行记录、传输出考场，交卷后请立即退场，不要在考场附近逗留、交谈或再次返回。

违纪行为处理须知
考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监考官将给予警告处理。经警告仍不改正的，监考官将要求考生离开考场，并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：
（一）考试开始前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，或未按规定放在指定位置。
（二）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，或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考场。
（三）以旁窥、交头接耳、打手势等方式传接信息。
（四）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，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。
（五）将试题及其他考试用纸张带出考场。
（六）在考场及禁止的范围内，扰乱考场秩序，影响他人考试。
考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属于严重违纪违规行为，监考官将要求考生离开考场，并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：
（一）伪造、涂改证件、证明，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。
（二）未将相关电子设备（手机、耳麦、相机等）关闭上交、带至座位参加考试的；违反规定翻阅参考资料，或使用手机等规定以外工具。
（三）抄袭、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。
（四）让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。
（五）与考试工作人员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。
（六）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人员。
（七）无理取闹、扰乱考场秩序、辱骂监考人员、威胁他人人身安全。
